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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还是“拦路码”？

扫码消费“强制关注”现象透视

扫码消费带来不便和隐忧

今年 2月，上海市民赵先生和家人前

往江苏省常熟市游玩。在当地一家商场

用完晚餐后，他开车出地下车库。商场

方面提示要扫码缴费，赵先生扫了一下

才发现要先关注商场的微信公号，再点

击其中的停车缴费菜单跳到小程序才能

完成付费。

“交个停车钱还得关注商场公众号，

本来我就觉得不合理。更令人扫兴的是，

最前面有一个新能源汽车司机，因为新能

源车牌号比燃油车多一位，他在小程序里

输了几遍都没有成功就卡在那里，导致后

面堵了好几辆车，一直到工作人员赶过来

才解决问题。”赵先生说。

记者走访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很多商场都有自己的缴费规则。有的要

先扫码关注商场的公众号，并注册会员才

能拿到积分来抵扣停车费，有的要先关注

一个第三方公众号，还得授权“获取你的

手机号”才能完成缴费流程。不论是商场

公众号还是提供缴费服务的第三方公众

号，后续都会不时推送各种广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停车“扫码

烦”相似的餐厅点餐、购买奶茶、排队等

位、购物优惠等场景中，消费者几乎都会

被引导扫二维码，扫码后页面会直接跳转

到“注册会员”或“微信快捷登录”的页面，

消费者必须同意个人信息授权后才能进

行点单或领取优惠券。

“每次扫码，都会弹出商家的《会员协

议》《隐私条款》，要是不同意就没办法进

行下一步操作，被迫同意了，又担心个人

信息及隐私可能遭到泄露。”消费者邹女

士说，“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关注了一堆

公众号，还总被推送各种垃圾广告，烦不

胜烦。”

停车缴费、点餐、购物……如今，扫码支付代

替人工服务已然成为一种日常，但这种本该“提

高效率”“便捷快速”的消费方式，却因为部分场

所设置的通过关注公众号来缴费、被迫授权个

人信息、日常频繁推送广告等情况，给不少消费

者带来困扰。立足方便的“二维码”，却成“拦路

码”，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针对扫码消费“强制关注”乱象，近年

来，多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先后发出关于

扫码消费行业自律承诺和倡议，呼吁商场、

餐厅、停车场等商家在扫码缴费过程中不强

制消费者关注商家公众号、不过度索取消费

者个人信息。微信平台上，在公众号的投诉

页面上也增加了“强制关注行为”的选项。

相关监管也持续跟上。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提出，未经互联网用

户知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

强制订阅关注其他用户公众账号。中国消

费者协会发文明确，强制扫码点餐、强制关

注公众号或授权个人信息的行为违反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上海等多地消保部门持续

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抽查、暗访。

受访专家及相关部门表示，“扫码关注”

不应成为消费场景中的“单选题”，消费者、

商家与监管部门均需有所作为。

消费者要提高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意

识。上海市消保委建议，消费者重视保护

个人信息，如果遇到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

或不当使用，可以拨打 12345向网信、市场

监管等部门举报，亦可向消保部门投诉或

反映。

商家应自觉提供线上扫码、线下人工

等多种途径。“商家应积极配合提供实体菜

单、人工买单等服务。”徐文海表示，消费者

通过扫码方式进行消费的时候，建议商家

仅收集最小范围的必要信息，且在消费结

束后，应承担起清除顾客相应消费信息的

责任，自觉避免泄露数据、滥用数据牟利等

行为的发生。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可建立

联合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落实二维码的使用

识别标准，减少或禁止部分商家对用户信息

的强制收集。针对一些商家和平台违背消

费者意愿乃至滥用个人数据等行为，应建立

长效机制，惩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华社上海3月18日电）

“扫码点单关注公众号”这一看似“常

规”的做法，却很可能存在信息泄露风险，涉

嫌侵权。

——“形式上自愿、实质上强制”的交易

行为，或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同济大

学法学院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徐文

海表示，这种强制扫码关注的消费服务方

式，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

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

技术手段强制交易，强制扫码关注对部分不

愿意扫码的消费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没法拒绝的被营销”，是对消费者

自主选择权的不尊重。不少消费者反映，

“明明就是停车缴费、吃饭付钱，后续却会被

频繁地推送各类营销信息”。盈科网数合规

中心副主任郭卫红说，《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

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不少商家并未给予消费者‘拒绝被营销’

的选项，消费者即使同意也是在非自愿的

情形下形成的，此举是对消费者自主选择

权的不尊重。”

——过度索取信息，增加了消费者信

息泄露的风险。“消费者在扫码付费时，商

家经常要求消费者关注其公众号，填写个

人信息成为会员享受折扣，或通过公众号

或小程序自动获取其在微信、支付宝关联

过的电话、生日、性别、地理位置等个人信

息。但显然这些信息与到店消费无任何必

然关联，这就可能涉及对消费者信息的过

度收集。”北京京大（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程治国表示，一旦商家对数据保管不善，消

费者还要承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的风险，

“扫码消费模式不应变成获取用户个人信

息的工具”。

“扫码消费”不应成为“单选题”

强制“扫码关注”存风险、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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